2023年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
2023年，嵩明县按照中央、省、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同时，根据昆明市预算绩效管理重点，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完善了从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等全过程绩效管理链条，多措并举，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质增效。我县共有预算管理单位105个，其中一级预算管理单位 62 个，二级预算核算单位43个，全部纳入预算绩效管理范围。我县2023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具体如下：
1、 完善制度建设，夯实预算绩效管理基础。
我县先后印发《关于做好嵩明县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的通知》、《关于全覆盖开展2023年度嵩明县部门预算项目（政策）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嵩明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2022年度县级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指导性工作文件，形成了“机制先行，制度支撑，管理提升”的先决条件。
2、 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前移预算绩效管理关口。
全县各预算单位（部门）按照《中共嵩明县委 嵩明县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嵩发〔2020〕6号)要求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2023年，嵩明县共选取了3个重点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分别是嵩明县城市管理局县城路灯、红绿灯电费专项经费项目、嵩明县2023年生态修复项目、嵩明县农业农村局2023年村庄保洁经费项目。邀请第三方评审专家、人大、县级绩效专家等组成专家评审团，通过资料审核和现场答辩的方式，从立项的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等方面进行。
3、 强化绩效目标和运行监控管理，确保资金运行高效。
2023年，嵩明县62个部门，105家预算单位均在二上环节申报绩效目标，包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项目（政策）支出绩效目标。2023年年初县本级安排项目400个，项目金额67181万元，全部纳入绩效目标管理。
4、 抓实绩效评价，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bookmark: _GoBack]2023年我县绩效自评项目共739个，经审核建议下一年度优先支持的项目565个，项目金额70325.03万元；继续支持的项目168个，项目金额15213.31万元；扣减预算的项目4个，项目金额12900.43万元；不予支持的项目1个，项目金额1.5万元。建议在财力好转情况下加大对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等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类的至今保障力度。我县在绩效自评基础上，选取不同类型具有代表性的项目11个，开展财政重点评价工作，评价金额62173.8万元。一方面是在重点绩效评价结束后，及时将评价金额、等级、存在的问题及下一年度预算安排建议向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审计、县纪检监察部门报告。二是作为改进管理制度的依据，及时督促被评价单位根据评价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包括改进管理制度、完善政策等。                                         
    五、做好结果运用，提高绩效管理质效。将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审核、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等各环节的管理结果作为预算编制、政策调整、完善管理、资金纠偏等的重要参考。二是将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向本地区党委、人大、政府等报告。三是按照预算绩效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将绩效管理信息在嵩明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开。
